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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3年4月19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情况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充分

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

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

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第六条  公司住所：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莲花路 2163号 

第六条  公司住所：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莲花路 2163号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谷路 1288

号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党委职责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

大局、促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

重大事项。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党委职责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

重大事项。 

 

第一百三十二条  工作机构设置和人

员配备 

公司设立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和

党委宣传部作为公司党委工作部门，党委

第一百三十二条  工作机构设置和

人员配备 

公司设立党委办公室作为公司党委工

作部门，党委工作部门作为落实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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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门作为落实党建工作责任的工作机

构，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教育培

养、管理监督等相关党的建设工作，专职

党务工作人员配备不低于同级部门平均编

制数，严格落实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同职级、

同待遇政策，推动专职党务工作人员与其

他经营管理人员双向交流，把党务工作岗

位作为培养企业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平台。 

 

责任的工作机构，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党

员队伍建设和教育培养、管理监督等相关

党的建设工作，专职党务工作人员配备不

低于同级部门平均编制数，严格落实专职

党务工作人员同职级、同待遇政策，推动

专职党务工作人员与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双

向交流，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企业复

合型人才的重要平台。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未发生变更。 

前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